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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HINEWAY PHARMACEUTICAL GROUP LIMITED
中 國 神 威 藥 業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877）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佈

二零零五年集團財務摘要

‧ 營業額增加至人民幣 831,379,000元，  較二零零四年的人民幣 703,575,000元增
加 18%。

‧ 淨 盈 利 為 人 民 幣 331,467,000元 ， 較 二 零 零 四 年 年 度 的 淨 盈 利 人 民 幣
260,793,000元增加 27%。

‧ 每股盈利為人民幣 0.40元，減少 5%，而二零零四年年度的每股盈利為人民
幣 0.42元，主要因為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上市，加權平均股數由二零
零四年 617,232,877股增加至二零零五年 828,550,800股所致。

‧ 建議派發末期股息為每股人民幣 10分，及特別股息為每股人民幣 2分。

業績

中國神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
以及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831,379 703,575
銷售成本 (274,772) (251,998)

毛利 556,607 451,577
其他收入 18,209 859
分銷成本 (160,909) (116,510)
行政開支 (71,455) (55,117)

除稅前溢利 4 342,452 280,809
所得稅 5 (5,446) (10,659)

年內溢利 337,006 270,150

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31,467 260,793
少數股東權益 5,539 9,357

337,006 270,150

每股盈利－基本 6 人民幣 0.40元 人民幣 0.42元

股息 7
已付中期股息 82,700 －
擬派股息 －末期 82,700 －

－特別 16,540 －

181,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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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1,193 173,016
土地使用權 5,946 6,274
商譽 8 58,479 －
購買樓宇訂金 － 11,022
遞延稅項資產 11,459 8,982

307,077 199,294

流動資產
存貨 35,451 18,165
貿易應收款項 9 2,998 7,140
應收票據 9 134,348 187,00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614 11,86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55 35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347,605 1,146,592

1,538,171 1,371,119

資產總值 1,845,248 1,570,41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30,248 1,438,100

權益及負債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7,662 87,980
儲備 1,542,586 1,324,74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1,630,248 1,412,727
少數股東權益 － 23,542

總權益 1,630,248 1,436,269

非流動負債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 1,83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0 85,971 35,38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0,726 95,906
已收政府補助 5,400 －
稅項負債 2,903 1,023

215,000 132,313

總權益及負債 1,845,248 1,5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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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 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十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一年第二次修訂）第二十二章，
在開曼群島註冊及登記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一直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披露於本年報「公司資料」一節。

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呈列。

2. 採 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更改會計政策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並適用於業
務及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會計期間起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以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轄下國際
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頒佈的詮釋。本集團就採用該等新訂及
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對會計政策修改如下：

‧ 以股代款（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及

‧ 商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的影響載述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以股代款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以股代款」規定，就本集團僱員所提供服務而以股本結算的以股代
款須按授出日期的公平值確認。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的過渡條文，有關準則已追溯應用於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
後授出而截至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尚未歸屬的所有股本工具。自採納購股權後，本集團並
無授出購股權，故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對本集團的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企業合併

商譽

本集團已就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後訂立協議的業務合併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3號。本集團並無選擇追溯採用該準則的有限範圍，故毋須重列過往的業務合併。除集團
重組按合併會計法列賬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四會計期間並無進行收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3號影響年內增購一家附屬公司的權益所產生的商譽計算。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規定，商譽在首次確認後按成本減累計減值虧損入賬。根據國際會
計準則第 36號「資產減值」（二零零四年經修訂），每年均須檢討減值，倘商譽有減值跡象，
則會增加檢討次數。

於該等財務報表獲認可當日，已頒佈但於該等財務報表所涵蓋年度尚未生效的國際會計準
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如下：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號（經修訂）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 21號（經修訂） 海外業務的投資淨額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經修訂）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的現金流量對沖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經修訂） 選擇以公平值入賬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 財務擔保合約
準則第 4號（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6號 礦產資源的勘探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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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 4號 確定一項協定是否包含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 5號 對中止運作、復修和環境重建基金產生的權
益享有的權利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 6號 參與特定市場產生的責任－廢料電器及電子
設備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 7號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29號就嚴重通脹經濟的
財務報告採用重列法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 8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的範圍

董事預期在未來期間採用該等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的綜合
財務報表不會有重大影響。

3. 營 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指出售中藥產品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本集團的營運僅得一個分類，即為從事中藥產品研究及開發、製造及買賣之企業。年內，
本集團的銷量超過九成來自中國及本集團資產超過九成位於中國。因此，於有關期間並無
呈列業務及地區分類的分類分析。

4. 除 稅前溢利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核數師酬金 1,761 1,272
呆壞賬撥備 － 27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74,772 251,998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5,792 22,053
有關土地使用權的經營租約租金 328 23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1,007 37,541
退休金成本 2,428 2,46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494
租賃物業經營租約的最低租金付款 1,001 282
研究及開發成本 10,083 8,367

及已計入下列項目後：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3 －
利息收入 17,817 790

5. 所 得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7,923) (13,225)

遞延稅項 2,477 2,566

(5,446) (10,659)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按各本年度的適用稅率估計的應課稅項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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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稅項支出與收益表所載除稅前溢利的對賬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除稅前溢利  342,452 280,809

按適用稅率 33%計算稅項 (113,009) (33.0) (92,667) (33.0)
釐定應課稅溢利時不可扣稅
開支的稅務影響 (3,367) (1.0) (11,975) (4.3)

釐定應課稅溢利時毋須課稅
收入的稅務影響 2,683 0.8 422 0.2

未確認稅務虧損 (1,311) (0.4) (2,992) (1.1)
免稅期的稅務影響 104,023 30.5 85,469 30.5
使用先前未曾確認的稅務
虧損的稅務影響 － － 6,123 2.2

所得稅優惠稅率 6,281 1.8 6,225 2.2
多家在其他司法權區經營的
附屬公司不同稅率的影響 (598) (0.2) － 0.0

其他 (148) (0.1) (1,264) (0.5)

年內的稅項及實際稅率 (5,446) (1.6) (10,659) (3.8)

根據中國有關的法律及規例，神威藥業有限公司（「神威藥業」）及河北神威藥業有限公司
（「河北神威」）可於首個營運產生溢利的年度起計，獲得全數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兩年。神
威藥業及河北神威於其後的三年獲寬減中國企業所得稅的 50%。神威藥業及河北神威首個獲
利期間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始。

此外，根據瓊海國稅發 2004第 151號，神威藥業營銷有限公司（「神威營銷」）獲豁免截至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國發 1988第 26號，適用於神威營銷的
中國企業所得稅為其應課稅溢利的 15%。

6.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方法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每股基本盈利（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331,467 260,793

普通股數目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28,550,800 617,232,877

由於本公司並無具攤薄潛力的普通股，因此並無呈每股攤薄盈利。

7. 股 息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付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10分（二零零四年：無） 82,700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10分（二零零四年：無） 82,700 －
擬派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 2分（二零零四年：無） 16,540 －

181,940 －

董事會建議就本年度向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末期股息
每股人民幣 10分（二零零四年：無）及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 2分（二零零四年：無），惟須待股
東在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有關股息並無在本財務報表列作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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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支付的現金股息將按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時正銀行所報的遠期匯率（人民
幣 1元  = 0.9634港元）由人民幣換算。因此，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應付的金額為：

末期－每股人民幣 10分；每股約 0.0963港元
特別－每股人民幣 2分；每股約 0.0193港元

8. 商 譽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
增購一家附屬公司權益時產生 58,479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8,479

所收購的商譽分配至神威藥業營銷有限公司的產生現金單位。

產生現金單位的可收回金額按使用價值計算。計算使用價值時的主要假設為折現率、增長
率、期內售價與直接成本的預期變化。管理層乃採用稅前比率（足以反映有關產生現金單位
獨有之貨幣時間價值及風險之現行市場評估）估計折現率。增長率按業內增長預測計算。售
價及直接成本的變化則按過往慣例及預期市場未來變化而釐定。

本集團根據管理層批准有關未來五年的最近期財政預算，並按估計增長率 3%編製現金流量
預測。上述增長率並不超過有關市場的平均長期增長率。

神威營銷預測現金流量所用的折現率為 12%。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發現任何減值虧損。

9. 貿 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一般向其貿易客戶批出六個月至一年的信貸期。

於相關結算日，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為 6個月以內。

10. 貿 易應付款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58,101 33,129
預收款項 27,870 2,255

85,971 35,384

於結算日，本集團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54,644 31,407
超過六個月但於一年內 2,769 1,060
超過一年但於兩年內 276 346
超過兩年 412 316

58,101 33,129

就貿易採購所獲的平均信貸期為兩個月至四個月不等。

11. 資 本承擔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已訂約但未撥備資本開支 12,056 4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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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錄得營業額增長 18.2%至人民幣 831,379,000
元。年內，憑藉本集團的優質產品、強勢品牌及經營策略的有效實施，本集團中藥
注射液、中藥軟膠囊及顆粒產品銷售量及市場佔有率持續擴大，加上對生產及經營
成本的有效管理，使本集團取得可觀的營利增長。本集團股本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
人民幣 331,467,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幅為 27.1%。

各劑型營業額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營業額 營業額比例 增長率

注射液 人民幣 453,184,000元 54.5% 25.3%
軟膠囊 人民幣 259,883,000元 31.3% 13.2%
顆粒 人民幣 109,016,000元 13.1% 6.8%

注射液產品

於二零零五年期間，本集團售出注射液產品約人民幣 453,184,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5.3%，主要是由於期內的參麥注射液及清開靈注射液有較高銷售額，分別錄得 13.4%
及 29.9%銷售升幅所致。該強勁增長主要原因是得益於醫療市場對中藥注射液的持續
需求，以及本集團重點發展中藥注射液產品的策略，採取精選一級經銷商、加強分
銷網路建設，以及提高市場覆蓋率。

於二零零五年期間，注射液產品佔營業額約 54.5%，而於二零零四年同期則佔營業額
約 51.4%，本集團相信，以銷售量及生產能力計，本集團是目前中國最大中藥注射液
生產商。

軟膠囊產品

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錄得軟膠囊產品銷售總額約人民幣 259,883,000元，較去年同期
增長 13.2%。軟膠囊產品銷售增加主要源自五福心腦清軟膠囊及藿香正氣軟膠囊銷售
量之增長。

於 報 告 期 間 ， 五 福 心 腦 清 軟 膠 囊 及 藿 香 正 氣 軟 膠 囊 的 銷 售 額 分 別 約 達 人 民 幣
162,881,000元及人民幣 39,417,000元，相當於較去年同期分別有 4.2%及 92.6%升幅。軟膠
囊產品於二零零五年佔總營業額約 31.3%，而二零零四年為 32.6%。本集團相信，以銷
售量及生產能力計，本集團是目前中國最大中藥軟膠囊產商。

顆粒產品

於二零零五年，顆粒產品的銷售較去年同期上升 6.8%至約人民幣 109,016,000元，主要
是由於本集團策略性安排，確保平穩增長。於二零零五年期間顆粒產品佔總營業額
約 13.1%，而於二零零四年同期則佔營業額約 14.5%。

研究及開發

年內成就

年內，本集團取得血塞通滴丸及舒筋通絡顆粒的新藥證書。

此外，本集團年內亦取得冠心寧注射液、舒血寧注射液兩個品種的中藥保護品種證
書和小兒清肺化痰顆粒、精烏顆粒兩個品種的中藥保護品種續保證書，保護期由二
零零五年至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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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降脂通絡軟膠囊亦被列入國家科技部二零零五年度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

脂可平降脂通絡軟膠囊高技術產業化示範工程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科技撥款人民幣
500萬元；另外，其他在研發中的產品獲得國家、省科技撥款人民幣 95萬元。

在研項目

目前，本集團有 17種具潛力的新產品研究項目正進行藥學、臨床試驗或已完成臨床
試驗，其中 5種用作治療心血管疾病、 2種用作治療消化系統及 1種用作治療抗病毒疾
病。所有試驗正如期進行。

本集團加強中藥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全年申報新藥發明專利 3項（一種治療便秘的藥
物及製法；一種治療缺血性腦血管疾病的藥物組合；一種治療冠心病的藥物組合及
其製法）。

擴大分銷網絡

於二零零五年期間，本集團與多家全國性大型經銷商建立策略聯盟。此批全國性大
型經銷商佔中國醫藥批發市場過半數的市場份額。透過該策略聯盟，本集團將可加
速於中國各地市場擴充其覆蓋面。

擴充生產及存貨能力

本年初，本集團已完成將其中藥提取能力由 1,800噸擴充至 5,400噸。隨著預期注射液
產品的強勁需求將進一步增加，本公司現正興建一個新中藥注射液車間，以將其現
有注射液生產能力擴充約一倍，從年產能力 12億支注射液增至年產能力達 20億支。
預期新車間將於二零零七年初完成。

為配合本集團業務的不斷增長，於本年度下半年，本集團已開始興建一個大型智能
化物流中心，用於提高本集團倉儲自動化水平及對客戶的配送能力，以應付業務增
加的殷切需求。預期新物流中心將於二零零六年中前竣工。建成後，貨物存儲能力
將提高約 1.5倍，出入庫效率將明顯提高。

監管環境的轉變

年內，國家醫療保險目錄內 22種抗生素西藥的最高零售價被調低。本集團目前並不
得悉中國監管機關會否對中藥藥品最高零售價調整。本集團相信，假若出現相關價
格下調，鑒於本集團產品大多數產品的平均零售價明顯遠低於現時國家的最高零售
價，價格下調將不會對本集團盈利構成重大影響。

年內，中國監管機關批准將 OTC產品最高零售價的權力下放至省級物價部門。本集
團相信，這項變動將提高藥品價格審批效率，促進合理的藥品價格制訂，從而建立
一個穩健的市場。本集團相信，上述所稱的權力下放，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盈利構成
任何重大影響。

未來展望

中國醫藥巿場發展步伐迅速，主要增長動力包括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及中國人均收入
的持續增長，全民健康意識亦不斷提高，人口老齡化，使治療長期病患藥品需求不
斷增加。此外，國家政府不斷的支持，亦促進中藥行業發展。

最近，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提出了多
個重點和優先主題，其中包括：加強中醫藥繼承和創新，推進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
化，發展現代中藥研究開發和生產製造技術，及加強中醫藥知識產權保護研究和國
際合作平臺建設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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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預料，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政府將加強資源投入，以大力發展醫
療衛生事業，並加強農村醫療服務體系建設，為人民提供優質醫療服務，同時加強
健康宣傳教育，繼續提高中國人民健康意識。

本集團作為中國中藥行業的領先者之一，將受惠於行業的優秀前景其中。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三舉行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而股東
週年大會通告稍後將按上市規則規定的方式刊登及寄發。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至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包括
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獲派
擬派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的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六年
四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6室，方為有
效。

購買、出售或回購本公司股份

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四日至七月十四日在公開巿場上回購 3,000,000股普通股，價格
由 3.175至 3.450港元，總成本為 9,873,925港元。該等股份已註銷。由於董事會認為當時
集團的股價並不能反映公司價值，所以進行回購行動。

除上述者外，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述偏差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本年報刊發
當日一直採用及遵守上巿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條文。

守則條文 A.2.1指明董事會主席（「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
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本公司並無
「行政總裁」職銜。行政總裁的職責由本公司總裁負責。

李振江先生現身兼公司主席及總裁兩職，其職責已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並獲董
事會通過。按集團目前之發展情形，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身兼公司主席及總裁，有
利執行集團之商業策略和發揮集團之最高營運效益，惟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有關架構。
當情況合適時，會考慮作出適當的調整。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業績。

公佈其他資料

本公司年報載有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董事會報告書及經審核賬
目，而公司管治報告將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在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網
站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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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
董事買賣證券之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國神威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振江

香港，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包括李振江先生、王志華女士、信雲霞女士、李惠民
先生及孔敬權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李公民先生、王建平博士及周超凡教授。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